四平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服务指南

[bookmark: _GoBack]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四平市交通运输局依法开展的行政处罚事项。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受理机构
四平市交通运输局
四、决定机构
四平市交通运输局
五、处罚事项
对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对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许可证件行为的行政处罚；对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允许无证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擅自改变道路运输站（场）用途和服务功能等行为的行政处罚；对使用无效、伪造、变造道路运输许可证件或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的行政处罚；对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行为的行政处罚；对城市公共客运经营者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转让出租汽车运营许可等行为的行政处罚；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合格证等行为的行政处罚；其他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六、办理流程
（一）案源登记
四平市交通运输局依职权在监督检查过程中，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
（二）立案
1. 根据初步掌握违法行为的证据，填写立案审批表；
2. 报办案机构负责人审批建议立案并指定两人以上承办；
3. 分管领导审批同意立案。
（三）调查取证
1. 调查、收集有关违法行为证据；
2. 依法检查违法行为现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3. 先行登记保存或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查封、扣押措施）；
4. 询问当事人及证人，制作询问笔录。
（四）案件调查终结
1. 认为违法事实成立，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书，草拟行政处罚建议书，连同案卷交由法制机构核审。
2. 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应当予以销案的；或者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不予行政处罚的；或者案件不属于本机关管辖应当移交其他行政机关的；或者涉嫌犯罪应当移交司法机关的，撰写调查终结报告，说明拟作处理的理由，报主管领导批准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五）法制审核与行政处罚建议审批
1. 法制机构进行核审，填写案件核审表；
2. 给予行政处罚的，分管领导审批处罚决定；符合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条件或属于重大案件的，经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后，由机关负责人审批处罚决定。重大执法决定作出前，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六）告知当事人
1.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或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送达当事人；
2. 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的，制作陈述申辩笔录；
3.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依法组织听证，制作听证笔录及听证报告。
（七）处罚决定审批与作出
当事人不申请陈述、申辩或听证的三个工作日后，或者当事人陈述、听证程序结束后：

1. 填写处罚决定审批表，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
2. 由分管领导签发决定书；
3. 制作并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八）处罚决定执行
当事人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九）立卷归档
案件执行完毕后，按规定立卷归档。
七、救济渠道
当事人享有权利：听证权利、陈述申辩权利、行政复议权利、行政诉讼权利。
救济途径：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请听证、进行陈述申辩；向四平市人民政府或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八、结果公开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依法公开行政处罚结果。
九、投诉举报
（一）投诉举报方式及途径：投诉举报电话：12328、0434-3281227。
（二）来信来访地址：四平市铁西区交通街1号交通大厦一楼，四平市交通运输局法规科，邮政编码：136000。
（三）反馈程序：对投诉举报调查核实后，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对情况属实且属于我局管辖范围的，予以受理，书面或电话告知投诉举报人；对查无实据或不属于我局管辖范围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面或电话告知投诉举报人。
十、公开查询
自案件结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可通过四平市交通运输局门户网站或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行政执法公示平台查询案件状态和结果。
十一、特别提示
（一）我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执法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确保执法留痕、可回溯。
（二）我局执行“四张清单”制度，对符合条件、首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当事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依法给予从轻、减轻处罚。
（三）当事人对法制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与法制机构协商沟通；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将双方意见一并报送单位负责人审定。
